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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

新农字〔2024〕32号 签发人：王庆军
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 093号提案的答复

杜锦霞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盘活用好经营性资产，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

济发展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是经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开展农

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、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、推进经营性

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，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在此基础上发展

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产权关系明晰、治

理架构科学、经营方式稳健、收益分配合理的新特征，更加适应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，有利于创新集体经济运行机制，激发生

产要素活力，增强集体经济造血功能，提高集体经济发展水平。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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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要求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：“探索资源发包、物业出

租、居间服务、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”。

我市主要采取以下举措落实中央部署：

（一）构建组织体系，领导村集体经济发展。经市委、市政

府研究确定，组织部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农业农村部门具体推

动落实，财政部门加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的扶持力度，其他有关

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选好“领头雁”，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。一是深化“双

好双强”村党支部书记工程，实施“五个一批”切实选优配强村级

带头人。二是抓好“五星支部”创建有效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

发展的能力和水平。三是抓好软弱涣散村集中整顿。四是开展“导

师帮带制”。帮助换届后的新任党组织书记尽快实现“角色转换”、

破除乡村发展“瓶颈”。通过以上系列措施，把党性强、能吃苦、

品德好、具有创新意识的人选进班子，使村支部真正成为带领群

众共同致富的坚强堡垒。

（三）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查，盘活集体资产。每年年初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乡镇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，确保账

实相符。对于清查中发现的期限过长、金额偏低的不规范、不合

理合同，依法依规予以修改更正。全面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存量、

种类和分布状况，充分挖掘各村资源禀赋，多措并举盘活村集体

资产，助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2020 年以来，全市共清理

规范各类不规范合同 17665 份；2023 年全市清查农村集体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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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85634.11 万元，清理不规范合同 963 份。2024 年全市清查农

村集体资产 2489579.08万元。

（四）强力推进“政经分离”工作，释放村集体经济组织发

展活力。推进卫辉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账务分离改革试

点，实施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“政经分离”，解决村级组

织“事务不明，账务不清问题”，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村内事务中

脱离出来，集中精力发展集体经济。目前卫辉试点取得了阶段性

成果，在政府层面建立农村集体“三资“监督管理和服务机构，实

行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乡（镇）监管制度，建立健全村财监管的制度

和流程，加强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日常监督管理，防止农村

集体资产流失，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打下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撑。

（五）做好扶贫资产移交村集体经济组织工作，确保集体资

产保值增值。各县区对须移交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扶贫资产，符合

4个条件方可视为移交，一是扶贫资产项目有移交表，且移交单

位盖章,接收单位盖章为村;二是具有原始凭证，会计入账;三是有

扶贫资产管理管护责任书，且移交单位盖章,接收单位盖章为村;

四是建立有对应项目资产卡片。移交后纳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

督管理平台管理，确保扶贫项目资产不流失和被侵占，长期保值

增值。

（六）持续投入扶持资金，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。产权制度

改革以来，各级政府持续安排村集体发展扶持资金，帮助农村集

体经济发展。如 2022年，确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 77个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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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共投入项目资金 3850万（上级资金 3080万元、市级配套资

金 20万元，县级配套资金 750万元），平均每村近 50万元。2023

年起将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统一纳入财政衔接资金支持范围，

不需要地方配套，减轻地方财政负担，按照每村 50元的标准进

行帮扶村集体经济进行发展。主要向有发展思路、工作规划、具

体举措和实践基础的村倾斜。2023年以来，共投入资金 1.21亿

元，扶持 24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。资金下拨后，导入直达资金监

控系统，落实绩效管理要求，及时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，充分发

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，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助推了村集体

经济的发展。

2024年 7月 26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3696370

联 系 人：原亚飞

邮政编码：453000

抄 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


